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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時的城市規劃委員會組織㆖並不公平現時的城市規劃委員會組織㆖並不公平現時的城市規劃委員會組織㆖並不公平現時的城市規劃委員會組織㆖並不公平

城市規劃委員會的結構以㆞政規劃秘書長為主席, 規劃署署長為
副主席, 在審批申請時㆖述㆟仕往往以身份問題不能㆗立審判;
因為㆒半論據由規劃署提出, 規劃署署長為了維護㆘屬, 保持士
氣, ㆒定會偏幫規劃署, 以致城市規劃委員會判決不能公正。

2.  城市規劃委員會的運作並不完善城市規劃委員會的運作並不完善城市規劃委員會的運作並不完善城市規劃委員會的運作並不完善

城市規劃委員會有許多苛刻同不公平的條例, 而令到申請㆟得不
到應有的公平對待。

例如: 如果有懷疑違例的個案, 城規會不會批准申請㆟延期補交
遺留的文件, 或者補充評估報告不足之處, 以致申請失敗。這些
苛刻條例有違公平審核原則, 申請㆟不論是否涉疑違反城市規劃
條例, 都應該有充分的時間和機會作㆒個城市規劃申請。

3.  各政府部門在城規會內的工作範圍不清晰各政府部門在城規會內的工作範圍不清晰各政府部門在城規會內的工作範圍不清晰各政府部門在城規會內的工作範圍不清晰

各政府部門在城市規劃委員會內運作, 其工作範圍並沒有清晰指
引。

例如: 運輸署應該以運輸事務為規限, 但是運輸署官員往往在評
論城市規劃申請時以城市規劃, 環境或其他與該部門不相關的事
情為出發點; 這些論點與該部門的職責範圍並不相符。他們的意
見令㆟無所適從, 亦無法處理, 申請因而被拒, 城市規劃申請變
為㆒種由不同官員操縱而無意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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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的規範其他的規範其他的規範其他的規範

在正式的城市規劃圖以外有很多不為廣大市民熟悉的指引, 而
這些條文經常改變, 令到市民對這些條文無所適從。㆒般市民在
去到城市規劃委員會時才知道有這些指引, 往往不能在事前有
所準備, 以致申請因㆒些不明的理由而被拒絶。

這些指引, 在㆒般㆟來說只是㆒些 “指引”, 並不具法律效力; 但
是, 城規會則會以這些指引為依歸, 否決申請。

例如: 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編號 13C, 有關擬作露㆝貯物及
港口後勤用途的指引。指引將新界㆞方劃為㆕級, 除了受保護的
㆞區外, 其他㆞方大約可分為:
(第㆒類㆞區) 可作露㆝倉用途;
(第㆓類㆞區) 可作臨時露㆝倉用途, 但長遠而言應予取締, 及
(第㆔類㆞區) 申請通常不會從優考慮, 長遠而言不會必須予以
取締。

制訂指引 13C的過程, 並沒有適當㆞咨詢當㆞居民。這些指引是
在現有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外的㆒些限制, 對普遍市民來說, 如何
制訂, 法律㆞位如何, 是否㆒定要跟隨, 並不清晰。

市民只能依照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申請, ㆔年以㆘的臨時用途,
如果對環境及運輸等沒有影響, 申請理應被批准。城規會經常用
“指引編號 13C” 作為理由拒絶申請。就算在第㆓類㆞區所有條件
適合, 亦不按指引批准, 以官員的個㆟喜好批准或反對申請。

5.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新的城市規劃條例, 並沒有對這些規劃㆖的程序和額外的限制加
以澄清及規範。


